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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司法局文件
广司办〔2024〕11 号

广元市司法局
关于印发《广元市知识产权纠纷仲调衔接机

制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司法局，企事业各单位，市级各部门、各行业协会调

解组织：

为构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调解工作体系，贯彻落实《四川省

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》《广元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，提高知

识产权案件仲裁确认率，促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经研究，

制定了《广元市知识产权纠纷仲调衔接机制》，现予以印发。

广元市司法局

2024 年 7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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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元市知识产权纠纷仲调衔接机制》

第一条〔制定目的及依据〕

为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，充分发挥调解与仲裁各自独特优势

和作用，科学、多元化解知识产权纠纷，提高知识产权案件仲裁

确认率，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创新格局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人民调解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》《四川省纠纷多元

化解条例》制定本机制。

第二条〔概念〕

本机制所称“调仲对接”是指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经调解组

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者自行协商后达成和解协议，依申请通

过广元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广元仲）仲裁程序将调（和）解协

议转化为仲裁中的调解书，实现调解与仲裁的无缝对接，为调

（和）解协议赋予强制执行力。

第三条〔调解受案范围〕

（一）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可以受理下列纠纷，但依

法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法律、法规禁止采用调解方式

解决的除外:

1.知识产权合同纠纷

2.知识产权权属纠纷

3.知识产权侵权纠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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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竞争纠纷

5.其他知识产权纠纷

（二）知识产权纠纷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适用调解

1.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

2.当事人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已被受理的，人民法院

委派、委托调解的除外

3.当事人已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处理并且已被受理的，行政

主管部门委托调解的除列

4.当事人已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

5.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已经对该纠纷作的

6.无法与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取得联系的

7.根据当事人情况或案件情况，明显无调解必要或无法达成

调解协议的

8.其他无法调解的情形

第四条〔调仲衔接程序〕

经调解成功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，调解员在的主持签定调解

协议时，引导当事人就协议履行事项约定仲裁。

调解不成功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，调解员在出具调解不成功

告知书时告知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复议、行政

裁决等方式解决纠纷。

第五条〔申请仲裁〕

广元仲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受理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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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向广仲申请仲裁，需要提交：

（一）仲裁申请书；

（二）仲裁协议或其他协议中的仲裁条款；

（三）调（和）解协议；

仲裁申请书应载明下列事项：

1.申请人的姓名、民族、公民身份号码、住所、联系方式，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、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姓

名、职务、联系方式；

2.被申请人的姓名、民族、公民身份号码、住所、联系方式，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、住所等信息；

3.具体明确的请求确认调（和）解协议效力和内容的仲裁请

求及所根据的事实、理由。

（四）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文件；

（五）证据和证据来源并附清单。

第六条〔仲裁费〕

仲裁费用按照《广元仲裁委员会调（和）解协议申请仲裁调

解书收费标》（见附件）执行。

仲裁费不区分受理费和处理费，综合一次性收取，双方当事

人提交仲裁申请书时分别各自一并交纳，任何一方不交仲裁费，

仲裁申请不予受理。

第七条〔程序启动〕

广元仲于收到当事人交纳的仲裁费之日立即启动仲裁程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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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当事人送达本机制以及广仲仲裁员名册、广元仲裁委员会仲裁

规则。

第八条〔仲裁庭组成〕

案件适用简易程序，由一名仲裁员进行。

当事人自本机制以及广元仲仲裁员名册送达 3 日内共同选

定一名仲裁员；不能共同选定一名仲裁员的，由仲裁委员会指定

一名仲裁员。

当事人共同选择居住在广元行政区域以外的仲裁员的，应当

按照广元仲的规定均摊预交差旅费，最终产生的费用由当事人均

摊承担。如未在规定期限内预交差旅费，视为当事人未共同选定

仲裁员。

第九条〔代理人〕

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，但应当提交载明具体权限的授权委

托书。

第十条〔调解书〕

仲裁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就调（和）解协议的内容制作调解书。

仲裁庭应当自组庭之日起 3 日内作出调解书，有特殊情况需

要延长期限的，由仲裁庭报秘书长批准，可以适当延长。

调解书应写明当事人信息和经双方达成一致由仲裁庭确认

的协议内容。调解书由仲裁员签名，加盖广仲印章。

调解书经当事人或经当事人的代理人签收后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若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具有强制执行力，经仲裁庭释明后最终



— 6 —

无法达成一致、任一当事人不签收调解书或者其他仲裁庭认为不

适宜出具调解书的，案件予以终结，仲裁费退还 50%。

第十一条〔调解地〕

知识产权纠纷在纠纷发生地知识产权人民调解组织调解，也

可申请仲裁后在广元仲裁委进行调解。

第十二条〔送达〕

仲裁文书、通知、材料等可以当面送达或者以邮寄、专递、

传真、电子邮件、网络平台送达的方式或仲裁委认为适当的方式

送达当事人或者其他代理人。

第十三条〔本机制的解释〕

本制度由广元市仲裁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〔本机制的施行〕

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广元仲裁委员会调（和）解协议申请仲裁调解

书收费标

2.知识产权案件调仲对接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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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元仲裁委员会调（和）解协议申请仲裁调解书收费标

调解协议类型 仲裁费标准

调解协议不涉金额案件 100/人/件

调解协议金额 10 万元以内（含） 200/人/件

调解协议 10 万（不含）-50 万（含） 300/人/件

调解协议 50 万（不含）-100 万（含） 500/人/件

调解协议 100 万（不含）-1000 万（含） 1000/人/件

调解协议 1000 万（不含）以上 5000/人/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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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知识产权案件调仲对接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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